




什么范围内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在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哪些人有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也就是说，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所及的领土上均适用这部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包括领陆、领水、领海、领空等。但在通常情况

下，道路交通主要发生在领陆。发生在国外的道路交通行为不

适用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以下几类人有法律效力：

车辆驾驶人。车辆驾驶人既包括机动车辆的驾驶人，

又包括非机动车辆的驾驶人；既包括有合法驾驶执照的驾驶

人，又包括没有合法驾驶执照的驾驶人。车辆驾驶人历来是交

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对象，因为其对交通安全影响最大。

行人。不分国籍、民族、性别、年龄、职业、婚姻

状况等，凡是在道路上行走或停留的任何人都适用道路交通安

全法。

）乘车人。凡是乘坐机动车辆或非机动车辆的人，不

管其是否有乘车票或是否征得驾驶人的同意，均适用道路交通

安全法。

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与道路交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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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中负责哪些工作？

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相对上述三类人有一定的不确定之处，

但主要有这几类机构和个人：交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车辆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提供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社会性服务的企业和员工等。

各级人民政府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负

有什么责任？

条规

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道路交通的发展也不平

衡，因此，各地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有其特殊性，他们在执

行全国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有必要让一

定级别的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符合当地道路交通发展需

要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道路

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

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为适应道路交通管理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管理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机关是

公安部的交通管理局，其主要职责是：对全国城乡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进行指导，制定全国统一的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参与道

路建设和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组织协调交通安全科学技术研

究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了公安交通警察总队，负责本



哪些单位和组织负有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的职责？

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执行全国统一

的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草拟和修订地方性交通法规和规章制

度，对所属各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工作和法规执行情况，进

行检查、督促、指导等。

各地、市设置了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各县设置公安交通警

察队，分别负责地、市和县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比如指

挥疏导交通和处理交通违章、肇事，车辆管理，宣传等日常工

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建设行政管理

部门在道路交通方面负有哪些职责？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负责道路交通的有关工作：拟定公路交通行业的

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并监督执行；拟定公路交通行业的发展规

划、中长期计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国家公路交通工程建

设；维护公路交通行业的平等竞争秩序；引导交通运输行业优

化结构、协调发展；组织公路及其设施的建设、维护、规费稽

征；负责汽车维修市场、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工作的行

业管理；等等。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当依据其职

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

答：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最重要的是预防各种违反道路

交通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而这就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尤

其是对驾驶员、青少年、儿童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因此，

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下列单位和



什么是机动车登记制度？实行机动车登

记制度有什么意义？

各级人民组织负有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法律义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他们在执政府。

行职务中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从法律意义

关、部队、企业事业单

讲，上述单位负有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道路交通安全

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义务限于本单位人员，但实际生活中，这

些单位往往也在社会上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比如，在公

共场所、交通道路旁张贴交通安全标语、漫画等，或者举办道

路交通安全的义务咨询活动、义务宣传活动等。这些行为值得

肯定，值得推广。

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法第

新闻、出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在新闻媒体中，道路交通安

全教育一直是新闻媒体宣传的重点之一，比如，关于道路交通

事故的及时报道、关于道路交通情况的现场报道等。当然，新

闻媒体有其特殊性，对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不是全面性、系统

性的，但它一般更及时，影响也更大。

答：机动车登记制度是指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民用

机动车的车主、住址、电话、单位代码、居民身份证、车辆类

型、车辆来历、车辆的技术参数等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的制度。



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哪些凭证或证

明 ？

机动车登记制度是世界各国通用的控制机动车数量和质量

的切实有效的方法。在我国，实行机动车登记制度，机动车经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

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这

样可以使车辆管理部门随时掌握车辆的技术状况及分布状况，

以便查找车主及掌握车辆的动向。

答：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

以下凭证和证明：

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规定

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是机关单位、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的，应当提供《全国组织机构编制规则》

的单位代码证书。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供居

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或居留证件。

机动车来历证明

根据有关规定，机动车来历证明因取得机动车的原因不同

而不同：

①在国内购买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全国统一的机动车

销售发票或者旧机动车交易发票；在国外购买的机动车，其来

历凭证是该车销售单位开具的销售发票；

②人民法院调解、裁定或者判决所有权转移的机动车，其

来历凭证是人民法院出具的已经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

或者《判决书》以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③仲裁机构仲裁裁决所有权转移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

《仲裁裁决书》和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④继承、赠与、协议抵偿债务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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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抵偿债务的相关文书和公证机关出具的《公承、赠与、

证书》；

⑤资产重组或者资产整体买卖中包含的机动车，其来历凭

证是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国家机关统一采购并调拨到下属单位未注册登记的机动

车，其来历凭证是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和该部门出具的

调拨证明；

国家机关已注册登记并调拨到下属单位的机动车，其来

历凭证是该部门出具的调拨证明；

更换发动机、车身、车架的来历凭证，是销售单位开具

的发票或者修理单位开具的发票。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如果是国产机动车，应当提供《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

如果是进口机动车，应当提供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机动车进口

凭证包括：

①进口汽车的进口凭证，是国家限定口岸海关签发的

《货物进口证明书》；

②其他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各口岸海关签发的

《货物进口证明书》；

③海关监管的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监管地海关出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

书》；

④国家授权的执法部门没收的走私、无进口证明和利用进

口关键件非法拼（组）装的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该部门签

发的《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明书》。

除此之外，有关法规、规章还进一步规定，如果是没收的

走私、非法拼（组）装汽车、摩托车，应当提供没收的走私、

非法拼（组）装汽车、摩托车的《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



机动车登记由谁负责？负什么责？

明书》。如果因经济赔偿、财产分割等所有权发生转移未进行

新车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则须有上述新车来历凭证和人民法院

出具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我国对车辆购置规定了较高的税率，为保证国家按时、足

额征收这些车辆购置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申请机动车登

记时要提交完税证明，以督促有关人员缴纳相关税费。由于各

种原因，我国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对某些车减免车辆购置税，因

此，如果根据规定减免税费的，应当提交免税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

他证明、凭证

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有

关人员有义务提供。但如果属于某些登记机关自行规定提交的

证明、凭证，可以拒绝提交，以防止个别登记部门以权谋私。

机动车登记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负责。也就是

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放

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悬挂其他号牌。但对上道路行驶的

拖拉机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行使登记的管理职权。

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行使该职权时，应当接受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

条对其职责作了明确规定：

为了促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积极履行其法定义务，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两项

基本义务：

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

个工作日期间如果遇有公休假日，

①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查工作。需要说明的是，



我国机动车号牌有哪些种类？

日提出申请，期间遇到国庆月则应当相应顺延。比如

日为最迟完成登记工作月天长假，则应当顺延 天，以

的期限。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最后一天应当以该工作日结

点下班，则最后的束时刻为准，比如，该工作日应当是下午

时刻即为下午 点。

②发放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在上述

个工作日内，不但要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而且必须发放有关

证照、证件。

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

的原因。

日内作出。

根据立法精神，说明不予登记的原因应当明确、具体、全

面、合法，不能模糊地说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只说一部

分，故意让申请人多次往返。对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原因，

也必须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关于全国启用、换发九二式机动车牌证的公告》根据

的有关规定，从 月年 日起，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境内的民用汽车、摩托车、农用运输车以及外国驻华机

构、外商独资、合资企业的车辆，华侨和居住在我国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居民在大陆的车辆都应当换领“九二”式机动

车牌证。这次是全国统一启用、换发新的机动车牌证，对提高

机动车的管理水平、管理质量有着深远意义。

种，由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根据“九二”式号牌共

车辆的种类和性质发给不同类型的号牌，号牌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

人

）大型机动车号牌：黄底黑字黑框线。总质量在

（含）以上的货车或乘坐人数（驾驶员除外）



）挂车号牌：黄底黑字黑框线。全挂车和不与牵引车

固定使用的半挂车安装此号牌。

米（含）以上的客车安装此号牌。（含）以上和车身长度

）小型汽车号牌：蓝底白字白框线。总质量在

（不含）以下的货车或乘坐人数（驾驶员除外）在 人（不

米（不含）以下的客车安装此号牌。含）以下和车身长度在

摩托车号牌：黄底黑字黑框线，二轮、三轮摩托车

和电瓶车安装此号牌。

）轻便摩托车号牌：白底朱红字。

）拖拉机号牌：黄底黑字。

农用运输车号牌：黄底黑字黑框线。

）使馆汽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线红色“使”字，驻

华使馆汽车安装此号牌。

使馆摩托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线红色“使”字，

驻华使馆摩托车安装此号牌。

）领馆汽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线红色“领”字，驻

华领馆汽车安装此号牌。

领馆摩托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线红色“领”字，

驻华领馆摩托车安装此号牌。

）入境汽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线，出入境的境外汽

车安装此号牌。黑底红字红框线，出入境限制行驶区域的境外

汽车安装此号牌。

）外籍汽车号牌、外籍摩托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

线，除使领馆外，其他驻华机构、商社、外资企业及外籍人员

的汽车、摩托车安装此号牌。

）入境摩托车号牌：黑底白字白框线，出入境的境外

摩托车安装此号牌。

（ ）实验汽车号牌、实验摩托车号牌：黄底黑字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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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车管所，

线，实验用的汽车、摩托车安装此号牌，号码右边有“试车”

字样。

）教练汽车号牌、教练摩托车号牌：黄底黑字黑框

线，作为教练车用的汽车、摩托车安装此号牌。

临时行驶车号牌；白底（有蓝色暗纹）黑字，临时

通行道路的车辆安装此号牌。

）临时入境汽车号牌、临时入境摩托车号牌：白底红

码黑字红框线（号码有金色轮廓线），临时入境参加比赛、旅

游的车辆安装此号牌。

动车号牌可以作如下分类：

机动车号牌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分类。具体地说，机

根据车辆的不同可以分为六

）根据号牌

种：即大型汽车号牌、小型汽车号牌、挂车号牌、二轮和三轮

摩托车号牌、轻便摩托车号牌、拖拉机号牌。

根据车辆的管辖归属不同可

的使用性质不同可分为五种：即正式号牌、临时号牌、试车号

牌、教练车号牌、补牌证。

分为五种：即民用车辆号牌、军车号牌、警用车辆号牌、使馆

车辆号牌、领事馆车辆号牌。

机动车号牌上的符号有汉字、字母、数字。其所代表的意

思各不相同，均具有其特定含义。

左侧或上侧字头的汉字，代表车辆注册地区（省、

直辖市、自治区），如“京”代表北京市，“沪”代表上海市，

“冀”代表河北省，“川”代表四川省。

左侧和上侧字头第二位英文字母，代表车辆注册发

证单位的代号，如“晋

”代表陕西榆林市公安局车管所。“陕

字头后面中间的圆点，既是间隔符号，又是防伪标



机动车登记时为什么要接受安全技术检

验？哪些机动车登记可以免予安全技术检验？

表注册编号。

记。

）间隔符号（圆点）右边的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数字代

条明确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

机动车使用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安全技术不合格的机动车

在路上行驶极易造成交通事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生命和财产

损失。另外，机动车行使会产生大气污染，而不合格的机动车

所排放的废气比合格车辆严重得多，因此通过安全技术检验杜

绝不合格机动车辆上路行驶有利于减少公害。为了保证交通安

全，减少公害，杜绝不合格机动车辆上路行驶，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车的安全技术检验。

条的规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的机动车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依据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生产机动车。

）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准许投入生产。需指出的

是，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是否准许厂家生产某一车型，应

当依照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而不是依据其他标准。

新车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并获得检验合格证。任何车辆在出厂时均应当进行安全技术检

验，只有合格的才能出厂。但要想在登记时获得免检资格，则

必须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并获得合格证。

为了便于管理，便于群众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监督，也为

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悬挂、放置、携带

哪些证照？



未领取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的机动车需

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哪些牌证？

悬挂机动车号牌。

证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放置、携带下列证照：

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需要说明的是，机动车的号牌和行驶证必须完全互相印证

无误，机动车才具有完整的道路通行的权利。

条规定，由于某种

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按规定中领牌证，但在某些特殊情形

下，机动车在没有申领有关牌证时却需要临时上路行驶，为了

加强对这类车的管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原因需要临时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未领取正式号牌、行驶证之前，机动车需要取得的临时通

行牌证主要分为三类：

移动证。尚未领取牌证的机动车或者办理复驶的机

动车，从驻地去车辆管理机关初检领取牌照时，需要通行道路

的，车主必须凭有关证明到车辆管理机关申领移动证。持该证

的机动车只准在本地区范围内移动，并且不准装运货物或专门

用来载人。该机动车还应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

间、路线在道路上通行。

）临时号牌。没有正式号牌的车辆在特殊情形下需要

上路行驶的，车辆管理机关依法发给临时号牌，机动车必须在

临时号牌有效期内，按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在下列情形

下，由有关部门核发临时号牌：

①如果异地购车，需要将购买车辆驶回车主所在地的，可

在购买地车管所申领临时号牌。

了便于在发生交通违法行为时查找责任人、追究责任人的责

任，机动车在上路行驶时必须依照规定悬挂、放置、携带相关

条的规定，机动车必须悬挂、

放置检验

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应当申领什么号牌？

申领此种号牌须符合什么要求？

②如果车辆转籍，已经缴回了正式号牌，收缴正式号牌的

车管所应发给临时号牌。

③如果在车辆售地尚未申领正式号牌，需要驶往外地进行

安装、改造的，则可在本地申领临时号牌以驶往改装地。在改

装完毕后，可在当地车管所申领临时号牌。

④如果因某种特殊原因尚未固定车籍，因而不能申领正式

号牌但又需临时行驶的，可在当地车管所申领临时号牌。

试车号牌。机动车制造厂、总装厂、改装厂、大修

厂对其制造、改装、维修的车辆需要在道路上进行试验行驶时

则申领这种凭证。申领试车号牌的单位应当提供单位介绍信和

试车驾驶员的证件，并在当地车管所申请。对已经申领了正式

牌证的机动车在试车路线上试车，不必再申领试车号牌。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必须向入境地或始发地公安机关车辆管

理部门申领机动车临时专用号牌和机动车临时行驶证。

车辆技术状况要符合中国机动

临时入境机动车申领机动车临时专用号牌和机动车临时行

驶证时须满足下列要求：

持组织或接待单位证明，用中文填车检验的法定标准；

办理第

）交纳检验费和牌证费。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临时专用号牌申领表；

三者责任保险；

符合上述规定的，发给临时专用号牌和临时行驶证。临时

专用号牌安装在车辆规定的部位上，临时行驶证随车携带。

所有权发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应的登记：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凡有下列情形之一

机动车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办理登记？



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如何办理

登记手续？

）机动车报废的。

机动车用做抵押的；登记内容变更的；生转移的；

机动车所有权发生变化，应当变更车主，并到公安机关车

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机动车是否转出其原车管所辖

区，有两种不同的过户手续：

不转出原车管所辖区的过户手续

机动车在注册登记后发生所有权转移，如果机动车原所有

人和现所有人的住所在同一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则现机动车所

有人应当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之日起 日内，填写《机动车

登记申请表》，并持下述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

过户登记，并交验车辆：

①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②《机动车登记证书》；

③机动车来历凭证；

④解除海关监管的机动车，应当提交监管海关出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⑤《机动车行驶证》；

申请办理过户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按规定需要改变机动车登记编号的，还应当交回原机动

车牌。

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定进行审核，并对符合规定的，应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

记载过户登记事项；对需要改变登记编号的，应当确定机动车

登记编号，收回原机动车号牌和原《机动车行驶证》，重新核

发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对不需要改登记编号的，



机动车登记申请表》，并持下列资料向转入地

收回原《机动车行驶证》，重新核发《机动车行驶证》。

）需转出原车管所辖区的过户手续

机动车注册登记后，所有权发生转移且机动车现所有人的

住所不在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现所有人应当于机动车所有

权转移之日起 日内，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

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出登记，并交验车辆：

①如果因买卖关系引起所有权转移的，应当提交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验证盖章的机动车交易发票；如果因经济赔偿、财产

分割、继承等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应当提交法院出具的生效判

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②提供完整的有关机动车登记表、车辆来历凭证和变更登

记材料。

③提供证明转出的车辆是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非

右置方向盘、车身喷涂的标志非国家规定的特种车辆标志等的

材料。

④提供按有关规定确定其为非可疑车辆的证明材料。

对上述材料经审查符合有关规定的，机动车转出地车管所

应予办理过户，开具机动车、驾驶员转出通知单，收缴车辆牌

证，将车辆档案密封后交车主，并发临时号牌。

在转出登记办理完毕后，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办结之日起

日内，填写

车辆管理所申请转入登记，并交验车辆：

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档案；

）申请办理转人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监管海关出具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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